辩 护 词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

北京D（南昌）律师事务所接受被告人曹某文亲属的委托，指派我担任本案的辩护人。为履行好辩护人的职责，辩护人庭前详细阅读了案卷材料，认真研究了公诉机关的起诉书，会见了被告人。通过刚才的庭审对本案有了进一步的认识，现结合本案事实与法律规定发表如下辩护意见，供合议庭参考。

本辩护人对本案的定罪不持异议。
本辩护人对量刑发表如下辩护意见：
1、被告人的量刑基准分析

根据《量刑指导意见》规定，对被告人的量刑基准分析应分两步：第一步：根据基本犯罪构成事实在相应的法定刑幅度内确定量刑起点。第二步：根据其他影响犯罪构成的犯罪数额、犯罪次数、犯罪后果等犯罪事实增加刑罚量，在量刑起点的基础上确定基准刑。

本案并没有造成什么后果，也只有一次犯罪行为，不需要考虑第二步的，所以本案的法定刑幅度应该是3—10年。

接下来是如何在3-10年间确定量刑起点？

《量刑指导意见》第九条第二种意见第（二）项规定：确定在法定最低刑有期徒刑以上，法定最高刑有期徒刑以下的法定刑幅度内量刑时，罪行较轻的，一般可以法定最低刑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的中线或者中线段为量刑基准。本案不涉及犯罪次数、数额、后果等犯罪事实，故量刑起点即为量刑基准。所以，曹的量刑基准就是4年。

2、被告人属于犯罪中止，而不是犯罪未遂

我国《刑法》第24条规定，在犯罪过程中，自动放弃犯罪或者自动有效地防止犯罪结果发生的，是犯罪中止。犯罪中止和犯罪未遂的区别，在于放弃犯罪是由于主观意志以内的原因，还是主观意志以外的原因。因主观意志以内的原因，放弃犯罪的，是犯罪中止；因主观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放弃犯罪的，是犯罪未遂。

结合本案，本辩护人认为被告人在本案中停止侵害行为系其主观意志以内的原因：1、本案发生在相对隔离、独立、单一的职工宿舍，且系公司员工上班时间，被告人有继续实施犯罪行为的客观条件，但被告人选择了放弃，具有停止犯罪的自动性。2、被害人面对被告人的侵害进行了反抗，这也是强奸罪的应有之义，但被害人的反抗是否足以构成被告人实施犯罪的障碍呢？案卷材料中并不明确。被害人称其拿菜刀逼被告人离开，这一情节并没有相关证据佐证，如案发现场到底有没有菜刀，菜刀是什么样子的都不得而知，当然这一情节并不影响对被告人的定罪，但对其量刑有法律意义。3、本案在整个过程中并没有任何来自除被告人反抗之外的外在因素影响被告人进一步实施犯罪行为。总之，本案来自被告人意志以外的障碍并不足以使被告人停止侵害，被告人主动停止侵害的原因源自于冲动后的冷静和熟人间的羞耻心。

另外，鉴于被害人和被告人双方平时关系密切，案发后，被害人情绪稳定，2011年6月8日，被害人还送给被告人妻子黑豆补养身体，本案较之一般的强奸案，被害人受刺激程度较轻。

根据《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试行）》（2009年4月修订）三、常见量刑情节的适用中关于中止犯之规定：“对于中止犯，应当综合考虑中止犯罪的阶段，是自动放弃犯罪还是自动有效地防止犯罪结果产生、自动放弃犯罪的原因以及造成的危害后果大小等情况确定从宽的幅度。（1）自动放弃犯罪的，应当减少基准刑的60%—80% （2）自动有效地防止犯罪结果发生的，应当减少基准刑的50%—70% （3） 没有造成损害的，应当免除处罚。” 请法庭充分考虑本案主客观因素，结合《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之规定，对被告人在量刑基准的基础上予以合适的量刑幅度。

3、被害人也具有一定的过错

被害人和被告人平时的联系是密切的，两人车位相邻，被告人经常帮被害人干活，偷偷的替被害人买早点，被害人并没有拒绝。另外，案卷中关于送手机这一细节并不十分清晰。据被害人2011年6月10日50分至2011年6月10日15时35分询问笔录第三页称：“……..他进屋时拿了一个手机盒，说是给我的，他走时我把手机给扔出去了…..”。扔到哪里去了？手机现在哪里？本案不能排除被害人接受手机但又拒绝被告人亲昵，被告人被激怒情况下冲动而为。

受害人的行为给被告人一种错觉，一种误导，其自身对该案的发生具有一定的责任。

4、请法庭考虑对被告人适用缓刑

最高人民法院《全国法院维护农村稳定刑事审判工作坐谈会纪要》（二）关于对农民被告人依法判处缓刑、管制、免予刑事处罚问题被提出：对农民被告人适用刑罚，既要严格遵循罪刑相适应的原则，又要充分考虑到农民犯罪主体的特殊性。要依靠当地党委做好相关部门的工作，依法适当多适用非监禁刑罚。对于罪行较轻且认罪态度好，符合宣告缓刑条件的，应当依法适用缓刑。

被告人系农民工，罪行较轻且认罪态度好，这次犯罪行为实在是一时糊涂，头脑发热。被告人罪行较轻且认罪态度好，回到社会上不至于危害社会，被告人系初犯、偶犯，一贯表现较好，无前科劣迹，在实施犯罪前并无预谋，属一时冲动，临时起意，完全不同于那种为了追求性刺激的强奸罪犯，其主观恶性及人身危险性相对较小，另外，被告人父母均已年迈，被告人育有两个儿子，其妻胡某艳对被告人和被害人平时关系亲密本就经常吵架，这起强奸案对胡某艳感情伤害就更深了，如果胡某艳离开这个家庭的话，被告人两个年幼儿子的生存都会成问题。

被告人请法庭考虑对其适用缓刑。

辩护人：袁开明

北京D（南昌）律师事务所
2011年  月  日

